上海杉达学院关于优秀教材评选的办法

2007年4月18日印发  杉达内(教)[2007]第4号

教材建设是高校教学工作的重要支柱。为鼓励我校教师编著高水平、高质量的教材，促进教材更新与教材建设，全面提高教学质量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评选条件

1、校优秀教材评选条件

(1)校教师必须是第一作者（主编）

(2)教材（讲义）的内容或体系应坚持四项基本原则，遵循党的教育方针和符合国家政策、法规，具有科学性，先进性，努力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，阐述本门学科的基本规律。

(3)具有与本门学科发展相适应的学术水平，有较强的理论性、系统性和实用性，能够正确地阐述本门学科的科学理论和概念，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。

(4)符合本门课程在教学计划中的地位和作用，要求恰当，取材合适，内容的阐述符合循序渐进原则，富有启发性，便于自学，配有适当的思考题、习题，使学生能够掌握基本理论、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。

(5)文字精炼、准确、流畅，符合规范化要求，插图正确，文图配合恰当。

(6)多媒体教材和计算机辅助教学课件， 除应保证内容的科学性、教学的目的性明确外，还应主题鲜明；选材典型、有代表性；演示规范、方便；画面清晰、层次清楚；动画模拟符合科学原理、内容组织符合逻辑性；解说词确切、简明、扼要，声画同步，色彩、音响效果好，音乐与主题协调。使用面广，教学效果明显。

(7)评选时间

校优秀教材（包括各类声、像、多媒体等电教教材、计算机辅助教学课件和自编讲义）每两年（双年）评选一次。
2、推荐送参加市、部委及国家级优秀教材的评选条件

(1)推荐送市、部委、国家级优秀教材必须是校优秀教材。

(2)符合市、部委、国家级优秀教材当年颁布的各项评审条件。

二、评选范围

凡经认定的我校教师主编的大学本科、专科使用的教材（不包括学术专著和翻译教材），五万字以上的实验教材，多媒体教材和计算机辅助教学软件，在本校经过两届以上（含两届）学生使用的，均可参加评选。每次评选时教材出版和讲义印刷的起止日期，在评选时另行规定。

凡已被评为学校优秀教材，或部委级、国家级优秀教材的不再参加评选。但如其中被评为校优秀教材的教材（讲义），在规定期间内经修订再版（其中讲义应已作为教材正式出版），且其修改量超过1/3，质量有明显提高，又经使用二届，可申报校优秀教材的评选。

在规定期间内，同一种教材既有讲义又有正式出版的教材，只评正式出版教材，使用次数可累加讲义使用次数。

三、奖励办法

学校对优秀教材的奖励,采用荣誉和物质奖相结合的方式。

奖励共分二等：

校优秀教材一等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荣誉证书及奖金

校优秀教材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荣誉证书及奖金

四、评选程序

校优秀教材由校学术委员会评选。
1、校学术委员会统一领导优秀教材的评选工作。教务处具体执行，届时发出评选通知；

2、编著者根据通知要求提出申请，填写《优秀教材申报表》，由所在系向学院推荐；

3、经学院学术委员会讨论，遴选出向校推荐参评教材项目，并在学院内公布，收集教材使用意见；

4、聘请2～3名同行专家（校内专家一名）评审，并提出学院评议意见（申报特等奖需注明），将申报材料签名盖章后报教务处；

5、校教学术委员会通过协商和无记名投票，评出校优秀教材及其奖级，向全校公布。
五、申报材料

学院申报时，应提供以下参评材料：

1、《上海杉达大学____～____年新版、修订版教材(讲义)统计表》（附表一）；

2、《优秀教材申报表》(附表二)，文字材料打印后，一式三份；

3、《申报教材专家评审表》(附表三)，复印后一式三份，评审专家工作单位、职称必须如实填写。
注：以上附表均用Ａ4号纸。

4、申报教材样书(或讲义)三本，多媒体教材和计算机辅助教学软件(包括使用说明书)三件。

七、附则

1、学院聘请专家的评审费、交通费以及其他有关费用，均由二级学院负责。
2、申报及评奖工作必须采取严肃认真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，凡发现有弄虚作假或其他不正之风，经查实后，立即取消评奖资格，并通报全校。

3、本办法条例的解释权在校学术委员会。 

附表一

上海杉达学院_________～_________ 年新版、修订版教材（讲义）统计表

填报单位（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时间：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序号
	教  材  名  称
	教材形式
	主编姓名
	主编单位
	适用层次
	适用专业类


	规划单位
	出版( 印刷)单位
	出版时间
	版次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注：1.教材形式是指文字教材、自编讲义、电子教材或计算机辅助教学（CAI）课件；

2. 适用层次是指专科、本科；

3.适用专业类是指专业大类，即哲学、经济学、法学、教育学、文学、历史学、理学、工学、农学、医学、管理学；

4.规划单位是指国务院有关部委、省市或学校。

附表二

优秀教材申报表

申报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:      年   月    日
	教材名称
	
	教材形式
	

	主编姓名
	
	职   称
	
	出生年月
	

	主编单位
	

	适用专业类
	
	适用层次
	

	出版单位及出版时间
	
	版   次
	

	本教材使用情况（包括使用效果、使用学校等）：

	本教材特点：

	学院评审意见：

教学院长（签名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推荐获奖等级：_________________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

	校教材建设委员会评审意见：

获奖等级：__________________          主管校长(签名)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
注：1.教材形式是指文字教材、自编讲义、电子教材或计算机辅助教学课件；

2.适用专业类是指专业大类，即哲学、经济学、法学、教育学、文学、历史学、理学、工学、农学、医学、管理学；

3.适用层次是指专科、本科；

4.栏内如不敷填写，请另附页；

5.外校使用教材情况应出具该校教务部门的证明。

附表三
_______年度申报教材专家评审表

	教材名称
	

	主编姓名
	
	工作单位
	

	参编姓名
	
	工作单位
	

	出版单位及出版时间
	

	评 审 意 见

	评审人姓名
	
	工作单位
	

	职务、职称
	
	填表日期
	


说明：1.本表由推荐单位聘请的专家填写。

2.请依据原国家教委《高等学校优秀教材奖励试行条例》的有关规定，从思想水平、教学水平、科学水平、文图水平等方面对教材作出全面公正的评价。

3.评审意见不与作者见面。

4.如不敷填写，请另附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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